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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徐谓礼文书》看《吏部条法》所载 

南宋常调差遣关升制度 

束保成
1
 

【摘 要】：《徐谓礼文书》与《吏部条法》均为研究南宋职官制度的重要原始文献,前者体现了官员授官任职的

实际情况,后者代表了南宋以来吏部日常管理的规章条令,二者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南宋常调官员的日常管理制度。因

此,参照《吏部条法》的相关条令对徐谓礼的历任差遣关升过程做一番实地考察,可进一步探索南宋以来常调差遣资

序关升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同时对于相关制度条令的创立与发展也可得到崭新的认识。 

【关键词】：南宋 徐谓礼文书 吏部条法 资序关升 通理补考 

2012 年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浙江武义县东郊的徐谓礼墓,出土了反映墓主人一生仕官的官诰文书,整理出版后,学界广泛称

之为《南宋徐谓礼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其价值对于南宋史研究意义重大,此后包伟民、龚延明、戴建国等诸位前辈学者

即针对《徐谓礼文书》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除《文书》的总体释读外,多数利用《文书》对南宋荐举、考任及批书印纸等相

关制度做具体探研,极大促进了南宋职官制度研究的发展。(1)然至目前为止,《文书》的研究空间依然广阔,如观徐谓礼历任差遣

职事:从监临安府粮料院,知平江府吴江县丞……直至除授提举福建市舶司公事兼知泉州,其升迁历程基本符合南宋常调官员的

迁转资序。因此,对于徐谓礼差遣职事的升迁与南宋常调差遣资序关升制度的内在联系可做一番近距离、聚焦式的考察,对于研

究南宋差遣资序关升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于南宋官制研究,不得不提到《吏部条法》的价值,当前《永乐大典》保存的《吏部条法》实为南宋景定四年(1263)

编纂而成的《景定吏部条法总类》,记载了理宗时期有关吏部人事任用的基本情况,虽为残本,但作为原始的法典文献,对于研究

南宋官员日常管理制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徐谓礼一生仕官于理宗朝,历任差遣基本属于吏部常调差遣注授范围,故而一方

面可利用《吏部条法》所载差注与考任条令观察徐谓礼历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亦可从徐谓礼的差遣职事叙迁中分析《吏

部条法》所载南宋资序关升制度的具体流程,从“动”与“静”两种层面深入考察南宋官员常调差遣的注授及关升制度。 

一、南宋官员常调差遣资序关升制度概述 

两宋以来,“吏部选两任亲民,有举主,升通判。通判两任满,有举主,升知州、军,谓之常调。知州、军有绩效,或有举荐,名

实相副者,特擢升转运使、副、判官,或提点刑狱、府推、判官,谓之出常调”。(2)因此宋代知州以下的常规差遣(即监当官、知县、

通判及知州之类)均属“常调差遣”的范畴。 

以此观之,徐谓礼一生所任差遣职事大体都属于常调差遣,而常调差遣升迁的特征即是循序渐进,逐级递迁。《吏部条法》规

定:“承务郎以上:应监当人,合要两任六考,举主四人,关升知县资序。……应改官知县人,合要两任五考,举主二人,关升通判资

序。……应通判人,两任四考,有举主三人,关升知州资序。”(3)其中“监当资序”“知县资序”“通判资序”及“知州资序”各

有“初任资序”与“第二任资序”之分,例如通判资序人先一任二考关升第二任通判资序,再一任二考方关升初任知州资序。下

图所示南宋以来官员常调差遣资序关升的大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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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南宋常调差遣资序关升节略图(4) 

大体来看,资序制度的实行实则体现了宋代的“资格”体制,此等资序关升流程是南宋乃至整个宋代差遣除授制度的核心内

容,以地方行政事务的层级为标准,无论文臣、武官还是宗室人等在除授一般差遣职事时,均按照此种体制进行升迁。且通常情况

下,官员除授差遣职事时必与窠阙的差注资格相参照,资序不及时不得以本等人的资格注授差遣。 

同时,资序关升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便是历任考第,上图所示,资序关升的两种必要条件一是举主人数;二是任数考数,相对

而言,举主的足否多数情况下与官员的关系网息息相关,(5)而考第的足否则主要取决于官员的实际任职,因此在整个资序关升制度

中,考任的情况更能直接反映官员的行政能力。《宋史》有载:“凡内外官,计在官之日,满一岁为一考,三考为一任。”(6)但两宋以

来,官多阙少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为了加快官员差遣职任上的流动速度,便于让更多的官员注授差遣,朝廷制定了二年成资的

规定,任职二年满二考视为“成资”,即可理为一任进行关升。到了南宋时期,二年成资替成为多数差遣的常规制度,如《文书》

所记徐谓礼除授“添差通判建昌军”及“主管台州崇道观”时皆有“二年满日罢”的明确规定。(7) 

甚者不待成考之日便已离任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或因避嫌、或因调任等一系列原因造成官员在任离职的现象无疑是对宋代考

任制度提出了一个难题。依据宋制,官员合法的在任月日理应都计入考任范围内,对于不满一年即尚不成考的月日宋代称之为

“零考”,意为“零余”之意。(8)《文书》中保存了较多徐谓礼历任差遣职事过程中的零考印纸,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徐谓礼的历任

零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1徐谓礼历任零考一览表(9) 

差遣职事 零考时间 

监临安府粮料院 23 日 

知平江府吴江县丞 3个月零 14日 

权知建康府溧阳县 5个月零 7日 

主管官告院 2个月零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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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三省枢密院门兼提辖封樁上库 1个月零 20日 

主管台州崇道观 5个月零 6日 

浙西两淮发运副使司主管文字 9个月 

行将作监簿 6个月零 22日 

行太府寺丞 2个月零 20日 

权知信州 5个月零 23日 

 

“零考”的认定既是对官员任职情况的肯定,也是对宋代考任制度的完善。具体说来,“零考”在宋代考任制度中具有重要

意义,魏峰先生认为:“以零考批书印纸,作为未来差注后续任职的必要手续。而记录考外或新差遣上任前的在任时间,是为了通

理考任,将不同差遣在任时间一起统计。”(10)其中提到“通理考任”的概念。两宋以来,官员不待满任满考而离任,未曾成考的合

法月日(即“零考”)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计于下任差遣考任中,称为“通理补考”的制度。如“隆兴二年(1164)十一月六日,潼川

府路转运判官李焘乞以今任两月二十五日补满前任知荣州一年九月五日,通成两考资任外,仍别理为任”。(11)李焘前任知荣州时

共历一考及零考九个月零五日,遂以今任两个月零二十五日的在职时间补足前任,通计二考成资,此过程即为通理补考制度的基

本方式。同时,也可以前任零考月日补足今任,如隆兴元年九月八日,左文林郎、监太平惠民和剂局昌永言及“前任鄂州教授,过

满六个月,未曾收使,欲许通理今任”。(12)总之,通理补考在南宋官员考任过程中较为普遍。 

但必须注意的是,当任期不同时,通理补考需先折算年月后再行通理,如《吏部条法》规定:“承务郎以上,改移差遣理任年限

不同者,听比折通理成任。”
(13)
如前任二年为任,今任三年为任,如用今任考第补足前任需将现任月日以三日比折作两日,再通计

前任在职月日方行通理。而任期相同的差遣年月无需比折便可直接累计。(14)如《文书》所记徐谓礼所历差遣职事基本均为二年

成资替,故徐谓礼通理考第时也可直接累计成考,无需比折。 

因此,由于通理补考制度的存在,使得零考也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据笔者推断,徐谓礼的历任零考月日基本均用于资序关升

的考任过程中,下文便参照徐谓礼历任差遣职事的除授及升迁做具体考察。 

二、徐谓礼差遣职事关升历程 

本节针对徐谓礼历任差遣职事深入剖析南宋常调官员差遣资序关升制度,以此探索《吏部条法》所载条令的具体实施情况。 

(一)监临安府粮料院至权知建康府溧阳县 

1.徐谓礼乃荫补入仕,授官承务郎,嘉定十四年(1221)五月初授“监临安府粮料院兼装卸纲运兼监镇城仓”,(15)印纸中明确

写明“系监当资序”,
(16)
确切地说属初任监当资序。《吏部条法》规定: 

京官补授,初任止注监当。或江淮、二广、湖北破格县丞差遣一任满,理第二任监当资序,方许通注应干县丞。昨有京官留元

钧,初任监当成一考零,只合注初任阙补考。本官乞通注应干县丞。自后京官李惟肖等,历任一考,亦援前项体例放行。修纂条例

所看详,京官初任监当,因事改替,未曾成资,到部只合注初任监当,及破格县丞。所有已放行例,委实碍法,不当引用,合删去。仍

照元条行。(17) 

因此,徐谓礼自荫补入仕成为京官,首任差遣为监当官,完全属于常规程序。同时其任监临安府粮料院的考任批书印纸节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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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临安府 

据承事郎前监临安府粮料院兼装卸纲运兼监镇城仓徐谓礼状:“昨准敕,……已于宝庆三年(1227)正月初十日到任,交割职

事。至绍定元年(1228)正月初九日终,成第一考,……再自当年正月初十日起理,至绍定二年正月初九日终,成第二考,任满。缘下

次官未到,又自当年正月初十日接续起理,至二月初三日,得替官承奉郎杨基前来到任,交割职事讫。所有第二考并零考二十三

日。……(18) 

按《文书》记载徐谓礼任监临安府粮料院共历一任二考并零考二十三日,以二年成资计解任后可理为第二任监当资序。 

2.绍定二年五月徐谓礼除授知平江府吴江县丞,(19)按照《吏部条法》所记京朝官注授县丞的格法: 

表 2县丞尚书左选格(20) 

阙次 差注顺序 

选阙 
注亲民人;次新改官合入知县人,并理为知县资序;次第二任

监当有举主人。 

破格差

注 

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路、

荆湖南路。 
注初任知县资序;次第二任监当无举主人。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荆湖北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 注初任知县资序;次第二任监当,及初任监当无举主人。 

 

又平江府属两浙西路,吴江县为紧县。(21)按《吏部条法》规定县丞选阙或两浙路破格阙可次注第二任监当资序人,故徐谓礼

除授“吴江县丞”在格法之内。《文书》记载徐谓礼在平江府吴江县丞任上共历两考并零考三个月零十四日,(22)已然成资,因此徐

谓礼可理为历过县丞一任。加上之前监临安府粮料院上零考二十三日,现共历两任四考及零考四个月零七日(以每月三十日计)。

然《吏部条法》规定监当满两任六考、举主四人方可关升知县资序,故徐谓礼此时仍处第二任监当资序。 

3.端平元年(1234)三月徐谓礼除授“权知建康府溧阳县主管劝农营田公事兼弓手寨兵军正”。
(23)
按《吏部条法》规定江南

东路建康府溧阳县属繁难大县,
(24)
不系选阙,同时《吏部条法》记载京朝官差注知县的格法如下: 

表 3知县尚书左选格(25) 

类型差注阙次 选阙 (选阙)破格差注 注阙 (注阙)破格差注 

知县(淮安州监城县、信州贵

溪县、饶州浮梁县。) 

注通判;次第

二任知县;次

知县人。 

注初任知县;次酬

奖改官,未经任有

举主人。 
  

知县(两浙东路、两浙西路、

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  

注初任知县;次酬

奖改官,未经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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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荆湖南路。) 举主人。 

知县(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荆湖北路、淮南东路、淮南

西路。) 
 

注初任酬奖改官未

经任;次第二任监

当有举主人。 
  

知县兼兵 
  

注通判;

次知县

人。 

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

南东路、江南西路、福建

路、荆湖南路。 

注初任知县;次酬奖改

官,未经任有举主人。 

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荆

湖北路、淮南东路、淮南

西路。 

注初任知县;次酬奖改

官,未经任;次第二任

监当有举主人。 

知县兼盐 
注通判;次知

县人。 

注初任知县;次酬

奖改官,未经任人。   

 

据徐谓礼此时官衔当属知县兼兵之类,按照江南东路注阙格法即便破格注授仍要注初任知县资序人,且徐谓礼亦非酬奖改官

人,故不在注授资格内。淳熙三年(1176)时中书舍人程大昌言道: 

旧制,选人改秩后两任关升通判,通判两任关升知州,知州两任即理提刑资序。除授之际,则又有别以知县资序隔两等而作州

者,谓之“权发遣”,以通判资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谓之“权知”,上而提刑、转运亦然。隔等而授,是择材能也;结衔有差,是参用

资格也。今得材能、资格俱应选者为上,其次,则择第二任知县以上有课绩者许作郡,初任通判以上许作监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许

作职司,庶几人法并用。(26) 

因此,徐谓礼只能采取降等注授的方法,以监当资序注县,故官衔中需带“权”字。 

《文书》记载:徐谓礼于端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供职,在溧阳县上共历一任两考并零考五个月零七日,(27)端平三年十月初

二日丁母忧,直至嘉熙三年(1239)正月一日服阕。(28)按照宋代礼法官员丁忧期间考任暂停,即使丧期未满而被朝廷特许“起复”

者亦不理考任,如绍定二年敕令规定:“臣僚上言,自今起复士大夫,须出特旨。如系监司帅守申辟起复之人,服制内历过月日并不

许作实历收使。选人受过举状,并不理为放散。”(29)又端平元年规定:“今后应文武官,虽因戎事起复,并不理为资任考第。”(30)

因此,徐谓礼丁忧期间的历过月日不在考任范围内。故加上溧阳县上所历考第此时徐谓礼共历三任六考并零考九个月零十四日,

可关升初任知县资序,其中六考已收入关升考任中,多出的零考九个月零十四日可于后任通理考第。 

(二)主管官告院至行将作监簿 

1.嘉熙三年四月徐谓礼除授主管官告院,(31)依照龚延明先生观点:“六院官,以知县以上资序充。”(32)徐谓礼此时恰为初任知

县资序,故按照格法可注授主管官告院。然徐谓礼在主管官告院任上不满一考便离任,其解任批书印纸节录如下: 

行在吏部 

据(行)在官告院申:承通直郎前主管官告院徐公文:“当职昨准敕,差主管官告院。于嘉熙三年四月八日到任供职。续准尚书

省劄子,差委起发前去浙西提刑司,取索平江府百万东西两仓簿历干照,逐一点检考核收支见在数目,委的有无欺弊,除程限五日,

保明申尚书省。已于五月二十一日起程前去。未回程间,准尚书省劄子,臣僚上言,将与在外合入差遣,六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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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依’。已于当日解罢本院职事讫。计在任两个月零一十七日,所有印纸合行批书,牒院请保明,备申吏部,从条批书施

行。”……(33) 

印纸记载徐谓礼于嘉熙三年四月八日到任供职,五月二十一日曾启程差往浙西提刑司“取索平江府百万东西两仓簿历干照,

逐一点检考核收支见在数目”,最终于六月二十五日解罢主管官告院职事。北宋元祐二年(1087)曾规定:“应官员差出违法者,不

得以差出月日理为考任。若不满十日,或不妨本职,或已申陈而不为施行者,并听理。”(34)规定违法差出任其他差遣职事者,所历

月日不得计入考任。南宋淳熙三年吏部又上言: 

乞将命官任内被违法差出,无自陈文字照证者,止豁除差出月日,不与收使。将任满外零考月日,许用揍填。本所看详,《尚书

考功令》:在任有假故合补填月日,虽不曾自陈,或不愿补填,如印纸内批到成考外厘务月日,许通理成考。窃详假故止为私事,尚

许补填。其被差出,虽有违法,本系缘公,欲依所乞下吏部照应遵守施行。(35) 

所云皆为“违法差出”历过月日不理为考任,然徐谓礼差往浙西提刑司有明确的尚书省公文,并不违法。再者《吏部条法》

“淳祐令”规定:除“充考试官、应副军期河防危急、推鞫录问检法验尸部夫、权繁难县及捕盗官并课利场务、(原注:谓无正官

者,创置同。)便籴和籴、煎榷盐井、检踏坑冶、(原注:权监同。)按覆农田水利、定夺两竞要切公事、体量败阙坊场”以外等因

公事差出的官员,超过一百日者不理为考任。除非是因特殊情况不得不差出的官员,虽差出超过百日,亦可理为考任。⑥因此,按照

两宋以来的通行规定,徐谓礼差往浙西提刑司所历月日可理为考任,故印纸中记载“准尚书省劄子,臣僚上言,将与在外合入差

遣”,其所记“在任两个月零一十七日”即包括差出所历月日。 

再者,徐谓礼除授主管官告院后成为行在职事官,按照宋制,常调官员任在京(南宋称行在)职事官时,仍比照一般差遣资序进

行关升。如南宋绍兴六年(1136)诏令:“馆职如在职二年已上,知县资序人,与除大郡通判;通判资序人,除知州军。”
(36)
且《吏部

条法》规定:“应理知州军资序,如系职事官,曾任常调差遣,合自改官后四年,关升通判资序,八考关升知州资序。”(37)但徐谓礼

此时既非馆职亦非应理知州军资序者,故仍按本身资序进行关升,在任零考两个月零一十七日,加上之前多出的零考九个月零十

四日,因此徐谓礼解任主管官告院后所历考第共计一考并零考一日。 

2.嘉熙三年八月徐谓礼除授添差通判建昌军兼管内劝农营田事,同时言明“仍厘务”,(38)故而其在添差通判建昌军任上所历

年月仍按照正常程序进行考任。按照前文所述徐谓礼此时资序理应仍为初任知县资序,按照《吏部条法》规定通判建昌军注阙应

“注第二任通判,次初任通判人”。(39)但徐谓礼尚不及通判资格,官衔前应带“权”字,然从《文书》记载中未见“添差通判建昌

军”前有“权”字。 

从宋代官制层面而言,添差官本不同于正任官,因此在除授资格上或有不同,以同时期的赵汝柄为例,其“端平三年五月二十

六日以奉议郎、添差通判(严州)、权知提举神泉监。嘉熙元年六月初一日罢任。”(40)徐谓礼任添差通判建昌军时寄禄官从通直

郎转为奉议郎,(41)与赵汝柄相同。按照《吏部条法》规定:“诸路转运判官、诸路提举差合入第二任通判资序人。”(42)赵汝柄所

除“提举神泉监”前有一“权”字,表明赵汝柄此时资序比正当合入的资序低一等。又据前文程大昌所言:“有别以知县资序隔

两等而作州者,谓之‘权发遣’,以通判资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谓之‘权知’,上而提刑、转运亦然。”以此类推,赵汝柄此时资序

也当为知县资序,与徐谓礼同等。故可以初步推断:至少理宗时期添差通判阙可以知县资序人除授,与正任通判阙有所不同。 

同时按《文书》记载:徐谓礼在添差通判建昌军任上共历两考,其第二考批书印纸节录如下: 

建昌军 

承奉议郎前差通判建昌军兼管内劝农营田事仍厘务徐状申:“昨准敕,添差通判建昌军事。已于嘉熙四年四月十二日到任,管

干职事。至淳祐元年(1241)四月十一日终,成第一考,已蒙批书印纸讫。又至淳祐二年四月十一日终,成第二考,任满。……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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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二考任满”的明文记载,故通理主管官告院所历考第,徐谓礼此时已历过三考及零考一日。然《吏部条法》规定:“应

改官知县人,合要两任五考,举主二人,关升通判资序。”(44)及“诸知县亲民人,两任与关升。(原注:内须实历知县一任。)”(45)虽

然徐谓礼之前任“权知建康府溧阳县”业已成资,可理为实历知县一任,但当前考数尚不满五考,故徐谓礼在添差通判建昌军解

任后当仍为知县资序。 

3.淳祐二年七月初三日徐谓礼除授监三省枢密院门兼提辖封樁上库,七月初七日到任。(46)依照龚先生观点:“监门官,以知

县、通判资序充。”(47)徐谓礼此时为知县资序,故可按格法注授。然到任不久,于淳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便遭臣僚论罢,在任仅一

个月零二十日。(48)然所历月日仍可通理补考,故虽遭罢任,通理考第后所历共计三考及零考一个月零二十一日。 

4.罢任后被除以主管台州崇道观,《吏部条法》规定:“应中散大夫以上,充提举。朝议大夫以下,充主管。”
(49)
徐谓礼此时

的寄禄官为奉议郎,故只能除授主管宫观官。祠禄制度自北宋发展至南宋已完全变质,除授范围大幅度拓展。(50)南宋时期责降官

员除授祠禄官是为普遍现象,但同时因罪责降为祠禄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一种优待,多数官员即使除授祠禄官后依然有重新

起复的可能,这一点从徐谓礼的后续任职中即可体现。其除授祠禄官的录白敕黄节录如下: 

尚书省牒 

奉议郎徐谓礼札子:“谓礼,一介疎缪,误缀班底,分宜汰斥,归伏先庐,杜门循省。惟是家贫累重,未能忘禄。幸遇明堂赦恩,

欲乞曲赐陶铸,特畀祠廪,理作自陈。候指挥。” 

牒:奉敕,宜差主管台州崇道观,任便居住,理作自陈,候二年满日罢。 

……(51) 

值得注意的是,《文书》所记“陶铸”乃“堂除”之意,意即徐谓礼所除“主管台州崇道观”非吏部注授者,同时《文书》记

载徐谓礼任祠禄官共成一考及零考五个月零六日。(52)然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一〇之三七所记: 

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吏部言:“选人任岳庙已有立定条法,不许理为考任,则京官亦合一体。今措置条除见任宰执、台谏

子孙任宫观岳庙差遣已有淳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指挥,特许理任外,欲将承务郎以上应曾任宫观岳庙及不厘务差遣历过月日,但理

磨勘,不许理为资任。”从之。(原注:既而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吏部又言:“照对选人岳庙关升年月、京官初磨勘岳庙年月皆有

指挥,分别前后。今来京官宫观岳庙关升年月未曾分别指挥,如在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指挥以前之人许行收使,若在上件指挥之

后自合遵守。”从之。)(53) 

因此,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一日后京朝官任宫观岳庙者所历月日可以通计于磨勘所需年月中,但不能理为关升差遣资序的实历

年月。根本原因即是祠禄官作为闲散不任事的官职类型,故《吏部条法》规定:“应承务郎以上,任宫观岳庙及不厘务差遣,不理

考任。(原注:见任宰执、台谏子孙,非。)”(54)而徐谓礼并非现任宰执或台谏子孙,其祠禄官上所历一考及零考五个月零六日无法

用于通理关升资序,从而解任主管台州崇道观后所历考第依然只有三考及零考一个月零二十一日。 

5.淳祐四年四月徐谓礼除授“权通判建康府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
(55)

不久,淳祐四年八月即改差“两浙西路两淮发运副使

司主管文字”,(56)期间未见有权通判建康府事零考的录白印纸,《文书》记载其“将祗戍间,蒙改差充本司(浙西两淮发运司)主管

文字”,(57)故可认定徐谓礼被除授权通判建康府事后未及赴任便遭改差,因而没有到任后的任何批书记载。 

6.按照《吏部条法》所载监司属官的差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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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淳熙二年定诸路属官尚书左选格(58) 

诸司属官 差注次序 

诸路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诸路转运司主管文字淮东、西、湖广、

四川总领所干办公事诸路安抚司主管书写机宜文字广西盐事司主

管官 

并选注通判;次第二任知县资序曾经历任亲民人。 

诸路安抚司干办公事诸路转运司干办公事诸路提刑司干办公事 并选注通判;次知县资序人。(须入知县人,非。) 

诸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福建茶事司干办公事福建市舶司干办公

事 

并选注第二任知县;次初任知县(须入知县人,非。)资序经历任

人;次第三任监当人。 

两浙路转运司催促起发行在物斛官 
并选注承务郎以上、曾任监当任满人,选人曾历判司簿尉关升

令录资序以上人。非次限内或同日指射者,先差承务郎以上人。 

 

浙西两淮发运副使司主管文字的差注资格应与诸司主管文字官大致相当,先注通判资序人,如无则次注第二任知县资序并曾

经历任亲民人。徐谓礼先前以初任知县资序历过添差通判建昌军一任满,故此时当理为第二任知县资序,加之前任知平江府吴江

县丞与权知建康府溧阳县均为亲民官,因此徐谓礼除授浙西两淮发运副使司主管文字基本符合《吏部条法》的差注资格。 

此外,《文书》所记此窠阙自前任官去后不曾差人,因浙西两淮发运司办理籴运,遂重新除人,任务结束后,发运副使除授刑部

侍郎归行在,徐谓礼也随司解任,在此期间共历一考并零考九个月,(59)通理前任考第后共计四考及零考十个月零二十一日。 

7.之后徐谓礼除授“行将作监簿”,(60)所谓“行”是指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元丰改制规定:“凡除职事官,以寄禄官品之

高下为准:高一品已上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品已下为试,品同者否。”(61)南宋延续此制,与差遣资序无关,之后徐谓礼除授“行

太府寺丞”亦是如此。《刘克庄集》保存了徐谓礼除授将作簿的制词如下: 

朕于营缮之事,未数数然也。故雉监眡它曹,其职尤简。有列其间,不过养望而已。尔(谢)堂,故相之孙,温而恭;(徐)谓礼,名

父之子,详而雅。更出迭入,皆有华问,稍进之于大匠之属。夫事繁则分其志,职简则专于学。尔其懋哉,毋若晋人以清谈遗事为高。

可。(62) 

现将徐谓礼解任将作监簿的零考印纸节录如下: 

行在尚书工部 

据行在将作监申:“…… 

准淳祐六年十月日 

尚书省劄子,三省同奉 

圣旨‘徐除将作监簿’。已于当月二十日入 

国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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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见,当日赴监供职讫。…… 

准淳祐七年十月四日 

尚书省劄子,三省同奉 

圣旨‘徐除太府寺丞’。已于当日住管将作监簿职事讫。……”(63) 

按其所记,徐谓礼自淳祐六年十月二十日于将作监供职,至淳祐七年十月四日解任,在任共计十一个月零十四日。通理前任考

第后共计五考并零考十个月零五日,满足关升通判资序的条件,故当徐谓礼解任行将作监簿后可升为初任通判资序,多出的零考

十个月零五日可通理下一资序。 

(三)行太府寺丞至提举福建市舶司公事兼知泉州 

1.淳祐七年十月徐谓礼除授“行太府寺丞”,其解任零考印纸节录如下: 

行在尚书户部 

据行在太府寺申:“…… 

准淳祐七年十月四日 

尚书省劄子,三省同奉 

圣旨‘徐(除)太府寺丞’。已于当月初四日赴寺供职讫。…… 

续准淳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尚书省劄子,三省同奉 

圣旨‘差知信州’。已于当日住管太府寺丞职事外,所有在任历过月日,合行批上印纸照会。 

……”(64) 

按其所记,自淳祐七年十月四日徐谓礼供职太府寺,至淳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解任,在任两个月零二十日。通计前任剩余考

第后共计一考并零考二十五日。 

2.淳祐八年二月徐谓礼除授“权知信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
(65)

因徐谓礼此时尚处通判资序,故带“权”字。徐谓

礼在此职任上历职时间最长,于一任二考将满时有旨再历一任,最终共历三考并零考五个月零二十三日解任。(66)通计前任考第后

徐谓礼此时已历过四考并零考六个月零十八日,满足通判关升知州资序的条件,故其解任权知信州后可关升初任知州资序。 

3.淳祐十二年四月徐谓礼除授提举福建市舶司公事兼知泉州,(67)南宋福建市舶司位于泉州,多兼任知州。前文所记,诸路监司

提举官差合入第二任通判资序人,徐谓礼此时已为初任知州资序,故可按资格直接除授提举福建市舶司公事。再者淳祐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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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日尚书省劄子所奏:“自今州郡差遣,非历两任通判终满,不许注授,亦不许帅臣辟差。”(68)按徐谓礼先前任“添差通判建昌

军”一任二考任满,之后又以通判资序除授“权知信州”历三考并零考五个月零二十三日,也可理为任满通判一任,满足淳祐元

年所定两任通判终满才可注授州郡差遣的规定。然徐谓礼未及赴任便卒去,因此《文书》中没有徐谓礼赴任提举福建市舶司公事

兼知泉州后的批书考任。 

总括前论,观徐谓礼所历差遣及资序,均是在通计前任考第后进行关升,其中一部分通计的考第为“零考”,由此可以认为,

如无历任“零考”的通理,徐谓礼不知需再经历多少次满考才可关升至知州资序,因此“零考”在南宋乃至整个宋代官员考任制

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为何《文书》中保存了大量有关“零考”批书印纸的原因。以下便将徐谓礼通理历任考第后关升资序

的过程列表如下: 

表 5徐谓礼历任差遣资序关升表(69) 

差遣职事 

解任后通理所得考第 

所处资序 

成考 零考 

监临安府粮料院 1任 2考 23 日 关升第二任监当资序 

知平江府吴江县丞 2任 4考 4个月零 7日 
 

权知建康府溧阳县 3任 6考 9个月零 14日 关升初任知县资序 

主管官告院 1考 1 日 
 

添差通判建昌军 1任 3考 1日 
 

监三省枢密院门兼提辖封樁上库 3考 1 个月零 21日 
 

浙西两淮发运副使司主管文字 4考 10 个月零21日 
 

行将作监簿 5考 10 个月零 5日 关升初任通判资序 

行太府寺丞 1考 25 日 
 

权知信州 4考 6 个月零 18日 关升初任知州资序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所论均属考第统计的范畴,没有涉及举主部分,主要原因是《文书》中没有保存徐谓礼关升差遣过程

中相关举状的记载,《文书》中的保状均为徐谓礼作为举主的批书印纸,而不是作为被举人的保状,因此无法具体考察徐谓礼资序

关升过程中的举主因素。 

综上所述,徐谓礼自荫补入仕后即授承务郎成为京官,历任差遣职事中有地方官也有行在官职,历次职务的除授及升迁过程

基本按照南宋常调差遣关升资序法进行。同时从《文书》中保存的大量考任批书印纸中可发现其中不仅有“满考”的批书印纸,

也有“零考”的批书印纸,二者在南宋官员关升考任制度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本文研究可以大致认为:徐谓礼资序关升过程

中理应通计了历任零考的月日,若只计满考年份,徐谓礼历任三十年内只历过十二次满考(主管台州崇道观一考不计入考任),按

常理无法升至正任知州资序。因此,从根源而论,由于通理补考制度的存在,官员历任过程中的零考月日,只要在朝廷规定的理考

范围内,均可通计于其他差遣职事考任月日中作为填补,通理考第后进行关升,既保证了官员的自身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

官员关升资序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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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从徐谓礼的实际关升过程与《吏部条法》成文规定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两点内容:一方面,由于外在环境的改变和实际情

况的需要,制度也在不断革新,例如通理补考的制度一定程度上即是随着官员任期的改变随之形成与发展,又如从《吏部条法》的

记载中可看出不同时期对于同一制度有着不同的规定,由此表明规章条令的制定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另一方面,成文

条令对现实情况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制约性,如徐谓礼除授的某些差遣官称中带“权”字即为满足制度的需要。归根结底,制度

的制定由当权者主导,体现的是权力者的意志,因此徐谓礼的历任除授及考任过程基本按照现行的规章条令进行,所体现的依然

是两宋以来的“资格”体制。总之,制度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与现实环境的需求密切相关,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又受到制度的引导与

制约,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南宋官员管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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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 4辑;周佳:《南宋基层文官履历文书考释——以浙江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出土文书为例》,《文史》2013 年第 4辑;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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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义徐谓礼文书谈起》,《浙江学刊》2016 年第 4期等。 

2 洪迈撰,孔凡礼整理:《容斋四笔》卷二《文潞公奏除改官制》,《全宋笔记》第五编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12 年,第 227

页。 

3《吏部条法·关升门》,《关升撮要》,杨一凡、田涛编,刘笃才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二册,黑龙江人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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